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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工時建議書》。目前先進國家普遍實施全面週休二日，台灣落後國際標準將近八十年

，落實全面週休二日有其必要。就實務面而言，台灣勞工年均工時二千一百二十四小時，

全球排名第四，年工作日比日本多五十天，比德國多九十四天，被譏諷為「過勞之島」其

來有自。 

三、根據勞動博查，全台灣已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民營企業勞工，每週工作五天；規模較小二十

九人以下的公司，也有百分之四十六點九二的勞工週休二日；五百人以上的企業，更有七

成以上的勞工週休二日，顯見全面週休二日已成為台灣大勢之所趨。 

四、產業界對全面週休二日，雖不反對但有所保留。工業總會曾經評估，工時縮短百分之十，

台灣「名目 GDP」將減少百分之零點零三，「實質 GDP」減少百分之零點八七，多數產業

實質生產力將會衰退；另外，多休一天假，消費性服務雖可增產百分之十，若工業減產彈

性為零點九，將造成 GDP 減少百分之零點零九。這項評估是否精準有待證明，但產業界的

疑慮值得重視。 

五、事實上，台灣近兩年來失業率顯著降低，缺工則相對十分嚴重，目前缺工約有二十四萬人

之多，創十年來新高，製造業缺工十二萬多人，服務業缺工十一萬多人，約有百分之四十

五的雇主面臨「找無人」窘境；在此同時，勞動參與率卻偏低，僅有百分之五十八點四。

如今修法縮短工時，又不增加加班時數，一旦碰到旺季趕單時，企業很可能轉單到海外生

產，對於希望多賺點錢的勞工，反而可能減少勞動收入甚至就業機會。 

六、有鑑於此，建議全面實施週休二日之後，也要配套延長加班工時，採取以月或年總量管理

，彈性延長加班工時，例如採取一年不超過三百到三百五十小時，及單月不高於六十五小

時，或者每月加班工時少於六十五小時，透過兩套標準雙重監督，非但保障勞工權益，也

方便資方調度人力。 

（六）本院許委員淑華，對於菲律賓政府提出之南海仲裁案，政府不只

應公開表態，同時也應有所行動，包含邀請國際知名海洋法專家

參訪太平島，或擴大目前國防部舉辦之「南海研習營」之規模，

邀請東南亞或歐美相關科系研究生一起參與等，均是以和平方式

增進瞭解，協助解決爭議，展現主權之作為。爰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陸在南沙群島華陽礁、永署礁、赤瓜礁、南薰礁、渚碧礁、美濟礁及東門礁 7 個島礁進

行填海造陸，除美濟礁駐有駐軍以及漁民之外，其餘均有駐防步兵班級以上之陸戰隊兵力

。在 2014 年開始進行填海造陸之前，中共在南海之駐軍的設施，基本上始自第一代高腳屋

，其後逐漸改進至鋼筋水泥等固式建築加上補給平台，並不具備任何碼頭以及飛機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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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均已擁有規模不一之飛機跑道以及碼頭。因此，中共

目前填海造陸工程，應為其向來處理海洋權益爭議之一貫策略：首先採取相應作為，維持

爭議，繼而升高爭議，確保利於中共之現狀改變。 

二、南海島礁主權爭端始自 20 世紀初清朝與法屬安南間之爭議，而近年來南海爭議則源自於

2009 年 4 月間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提交外大

陸架劃界的相關資料所引發；中國大陸自 2010 年起強調南海為中國核心利益，遂遭致以美

國為首之區域外國家關切，以及不同程度介入。 

三、目前永署礁、赤瓜礁以及渚碧礁有可能成為中共在南海之重要軍事基地，可進駐大型海空

兵力，增強對南海控制能力；惟此一論點有其先天之缺陷，如同在南海設立防空識別區（

ADIZ）一樣不切實際。第一，前進作戰基地（FOB）之建設耗資鉅大，維護困難，更遑論

支持補給前進部署之海空兵力。該 3 島均在菲律賓、越南以及馬來西亞陸地 1000 公里之內

，在美國攻陸巡弋飛彈範圍之內，承平時期維持軍事存在尚可，但在戰時則存活性堪慮。 

四、我國與中共對南海主權及相關權益之聲索一致，又是在中共建政前即正式將南海 U 形線列

入我國行政區域的政府，對於菲律賓政府提出之仲裁案，不宜置之不理；特別是菲律賓在

今年 3 月應仲裁庭之要求，提出訴狀的補充說明中指出，包含我國目前實際管轄太平島均

不符合國際海洋法公約 121 條島嶼之條件，因此亦不能擁有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 

（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國中教育會考 17 日首度登場的「英語聽力

」測驗發生全台數十試場的監考人員提早收卷的重大疏失，學生

準備最少一年上場考試，卻因政府的疏失而影響成績，因此本席

要求應該以對考生最有利的方式「從寬處理」，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國中教育會考 17 日首度登場的「英語聽力」測驗發生全台數十試場的監考人員提早收卷的

重大疏失，雖然教育部以公文、簡訊、e─mail、會議手冊等多種管道通知「英聽收卷以下

課鈴聲為準」，但，各個考場負責人有無精確轉達監考老師、也有些是試場的監考老師的

疏失，各考場、各試場情況不同，有待一一釐清。 

二、這次影響規模最大的桃園考區新興高中考場，共 1619 位考生權益受損。桃園考區考場主任

的大園國際高中校長鍾鼎國表示，全國試務會 4 月 30 日以公文通知全國各考區，規定「鐘

聲響才收卷」，5 月 4 日邀集桃園各考場總幹事及管卷組長召開試務會議即傳達此重要訊息

，英聽考試當天 8 點 10 分及 9 點，2 度透過簡訊及電子郵件標題「英語聽力測驗的重要通

知」重申監試委員作業須知，還是發生提早收卷的狀況。 

三、本席要求應以對考生最有利的方式「從寬處理」，待維護學生的考試權益後，教育部再以

專案方式處理後續的行政責任。 


